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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高二公民訓練行前說明會 

■時間：107 年 09 月 25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地點：力行館軍護教室 

■參加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鐘函億幹事  

壹、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導師、同學百忙抽空參加高二公民訓練行前說明會。今天會議最主要

是要討論高二公民訓練的注意事項，各位師長與同學跟學務處訓育組配合，若

大家有建議也請於今日提出，希望事前做好充足準備。 

二、本次公民訓練行程與注意事項請旅行社為各位師長與同學說明，煩請導師協助

督促同學確實做到，平平安安出門、快快樂樂回家。 

三、本次活動感謝導師周盈君老師、陳華芳老師、訓育組子宜組長與活動組芳綺組

長，陪同倉祥於 107 年 08 月 15 日赴泰雅渡假村進行場勘，場勘記錄如附件

01 所示。 

四、本次高二公民訓練時間配置如附件 02 所示，規劃 1700-1730 左右回到學校，

請師生針對時間配置進行檢視，若有建議請於今日提出。 

貳、業務報告 

一、本次公民訓練詳細人數及分配如下表所示，請各位老師及班代確認。（共計

480 名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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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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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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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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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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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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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4 15 20 33 40 42 35 31 16 40 29 21 8 7 

女 16 22 10 8 1 0 5 6 22 0 11 1 4 3 

總 50 37 30 41 41 42 40 37 38 40 40 22 12 10 

二、請各班導師及班代協助確認房號桌號表及分組名單並公告於班上。 

三、晚會各班的表演順序如附件。 

順序 班 級 表 演 名 稱 表 演 型 式 時 間 

01 機 二 乙 LIKEY&Naruto 跳舞 3"36 

02 綜 二 丙 Battle King 跳舞 4"00 

03 化 二 甲 你的痘痘~我看得見 跳舞+演戲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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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班 級 表 演 名 稱 表 演 型 式 時 間 

04 職二甲乙 你是我的花朵 跳舞 4"09 

串 場 

05 綜 二 乙 Just do 乙 跳舞 4"04 

06 機 加 二 隔壁的泰山 跳舞 4"00 

07 室 二 甲 大雜燴 跳舞 4"55 

08 製 二 甲 Swag 午覺 街舞+甩槍 4"30 

09 綜 二 丁 New face 跳舞 3"22 

串 場 

10 板 二 甲 板金活力舞 跳舞 5"00 

11 綜 二 甲 二甲制霸.全場 all 趴 舞蹈+BeatBox 5"00 

12 電 二 甲 Let's go party 跳舞 4"50 

13 機 二 甲 Face like TT hand 拿寬麵 dura 的吸著 跳舞 4"40 

四、發下的班旗及成年禮帽，請各班利用時間設計美化，並於活動當天自行攜帶至

營區。 

五、公訓活動第一天穿迷彩服直至晚會前可換穿班服，第二天則穿運動服。迷彩服

已收回各班尺寸表送予廠商，將於明天 9/26(三)時發下讓同學試穿，並在

9/28(五)提供更換之處理。 

參、旅行社行前說明：（請參考附件 03）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公民訓練車次安排案，請研議。 

說 明：一、學務處依據參加公訓師生擬妥車次安排如下表所示。 

車次  
班 級  

( 學 生 人 數 ) 

搭 車  

人 數  

帶 隊  

師 長  
備 註 

01 
職二甲 ( 1 2 ) 

30 
吳 金 花  

與行政人員（5 人）同車 
職二乙 ( 1 1 ) 洪 嘉 玲  

02 綜二甲 ( 5 0 ) 43 陳 芳 如  8 名學生搭乘第 A 車（綜二丙） 

03 綜二乙 ( 3 7 ) 38 周 筱 媛   

A 綜二丙 ( 3 0 ) 39 謝 幸 蓉  含綜二甲 8 名學生。 

05 綜二丁 ( 4 1 ) 42 陳 玟 靜   

06 機二甲 ( 4 2 ) 43 劉 育 樺   

07 機二乙 ( 4 2 ) 43 周 盈 君   

08 板二甲 ( 4 1 ) 42 姚 念 廷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高二公民訓練行前說明會  - 3 - 

車次  
班 級  

( 學 生 人 數 ) 

搭 車  

人 數  

帶 隊  

師 長  
備 註 

09 製二甲 ( 3 7 ) 38 張 健 朗   

10 室二甲 ( 3 8 ) 39 林 郁 婷   

11 電二甲 ( 4 0 ) 41 陳 志 煒   

12 化二甲 ( 4 0 ) 41 范 碧 雲   

13 機加二 ( 2 2 ) 23 王 服 賢   

二、援往例第一車安排為職能科與行政人員同車。 

三、因綜二甲人數高於遊覽車可搭乘人數，請綜二甲芳如老師指定 8 名

學生與綜二丙共乘。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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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工 107 學年度高二公民訓練行前勘察報告書 

� 活動日期：107 年 10 月 1-2 日  勘察日期：107 年 8 月 15 日 

� 校方勘察人員：學務主任廖倉祥、訓育組長蔡子宜、活動組長張芳綺 

導師周盈君老師 

� 旅行社勘察人員：哈妮旅行社 吳欣怡 

� 場勘記錄： 

1. 後面有一大段山路，提醒學生如果會暈車，提醒上車前要吃暈車藥。 

2. 第一天宵夜安排綠豆湯和八寶粥各半。 

3. 課程會分站跑關，漆彈進行以班級為單位，同班分隊進行。 

4. 請旅行社提供師長房號表，方便校方安排。 

5. 在行前會時提醒參與同學及師長攜帶防蚊液，並提醒師長攜帶個人物品如毛巾等。 

6. 旅行社隨隊人員有護理人員，若有需要可利用隨行小車至埔里基督教醫院處理。(

車程半小時內) 

� 場勘照片紀錄: 

  

分站活動場地--漆彈射擊 學生住宿的八人房小木屋 

  

學生集會、晚會進行的地方 教師住宿的地點 

附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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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高二公民訓練活動(第一天) 

時 間 名 稱 內 容 活 動 地 點 備 註 

06:50～07:00 整 裝 待 發 集合點名上車 學 校  

07:00～10:30 策 馬 入 林 出發前往  泰雅渡假村 遊 覽 車  

10:30～11:30 好 戲 開 鑼 儀態訓練  默契配合 集 合 場  

11:30～12:20 好 戲 開 鑼 開訓典禮 集 合 場  

12:20～13:10 飢 腸 轆 轆 午餐（餐盒） 集 合 場  

13:10～17:00 龍 騰 虎 躍 分站探索課程 全 營 區  

17:00～17:30 愛 的 小 窩 Check in 泰雅小木屋  

17:30～18:30 飢 腸 轆 轆 晚餐(合菜) 餐 廳  

18:30～19:00 蓄 勢 待 發 集會準備晚會 團 營 區  

19:00～21:30 熊 熊 烈 火 營火晚會 營 火 場  

21:30～22:30 盥 洗 時 間 進房、宵夜、盥洗 泰雅小木屋  

22:30～ 今 宵 珍 重 就寢 泰雅小木屋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高二公民訓練活動(第二天) 

時 間 名 稱 內 容 活 動 地 點 備 註 

06:00～07:00 聞 雞 起 舞 起床盥洗  退房 大 隊 營 區  

07:00～07:20 旗 正 飄 飄 晨操晨檢 團 營 區  

07:20～08:00 津 津 有 味 早餐 餐   廳  

08:00～10:00 龍 騰 虎 躍 分站探索課程 全 園 區  

10:00～10:30 準 備 時 間 領配給 炊 事 區  

10:30～13:00 肉 香 四 溢 烤肉 炊 事 區  

13:00～14:00 百 戰 百 勝 成年禮  結訓頒獎 營 本 部  

14:00～14:30 依 依 不 捨 停車場上車 停 車 場  

17:00～17:30 快 樂 回 家 快樂賦歸   

附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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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工 107 學年度高二公民訓練活動注意事項 

一、預算說明： 

1.本案依政府採購法上網公開招標；決標金額為每位學生新台幣2,100元整。 

2.影響活動費用的因素有：場地等級、餐膳預算、共同費用之分攤(活動器材、

晚會、工作人員攤銷…)、車資分攤（乘車人數高，車資分攤低；乘車人數低

，車資分攤高）、清寒人數比例、保險單張數、活動日期淡旺檔、國中國小價

格差異，更重要的是團輔人力素質及公司服務品質。 

3.所以各校活動費用不盡相同，收費高不一定較貴；反之，收費低的，不一定便

宜划算。 

4.如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歡迎來電詢問承辦旅行社。 

承辦客服經理 黃佳美 ，電話0987-535200公司總經理室：2964-9569 

二、車  輛： 

1.出發當天上車程序之說明： 

集合地點：新竹高工內集合場 

集合時間：06:50集合完畢(出發前請同學先上洗手間) 

出發時間：07:00前進行逃生演練，離開新竹高工停車場。 

PS.由主任教官點名完畢，由各車團輔引領同學上車。 

★車停地點如臨草叢、排水溝等，易有蚊蠅滋生，容易跟隨師生進入車內，但

車內為密閉空間，不適噴灑殺蟲劑，待行駛一段時間自然會飛出車外。 

2.驗車： 

◎ 出發前將車籍及駕駛員資料送交總務處審查。 

◎ 出發當天早上，將教育部頒訂之車輛安全檢查紀錄表放置在各車車上，由車

輛駕駛人及得標廠商代表於車輛安全檢查表簽章，校方視需要進行複查。 

3.安全演練：開車前播放交通部核發「營業大客車安全設備介紹」VCD，內容詳

載車上逃生設備及使用方式。 

4.車上設備：如需使用，請通知團輔人員為您服務。 

○1 廁所：新式遊覽車無廁所，如有需求將停靠就近休息站或加油站。 

○2 影音設備：公訓去程因車上安排課程，較無足夠時間使用，回程如有需求，

車上點歌設備原則上可以使用，但有版權歌曲大部分較懷舊，請師生見諒。 

5.抵達營區上下車時機：需等所有車輛停妥或依指示下車。 

6.公訓遊覽車為送接車輛，遊覽車不會原地等候，到達營區後請確實將車上物品

全數帶下車。 

7.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  

附件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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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遊覽車上乘客均應繫妥安全帶，並請師長協同領隊確認每位學生是否已繫妥

安全帶。 

B.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時，乘客不得站立於車上。 

C.若違反上述規定經取締會直接對乘客開罰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緩

。 

8、安全事項： A.車行當中勿在車內跑步或跳躍。 

    B.車內之滅火器或安全門非必要嚴禁玩耍或開啟。 

    C.保持車內之清潔（不可將口香糖黏在座位上）。 

    D.勿破壞車內設備,否則照價賠償。 

PS.在遊樂區及風景區、參觀景點無法依序停車，在上車前請再與該班團輔確認

停車位置，以免找不到車子。 

三、人員掌控：避免發生學生留置車上或未上車情形： 

小隊編組：由小隊長於上下車、用餐、各點集合時，確實清查該小隊人數後，回

報團輔及老師，再由團輔確認一次人數是否到齊。 

四、炊事位：由旅行社工作人員帶領師長，活動當天至現地了解位置。 

※各班學生『活動小隊及夜寢小隊』表提供於各班導師，請老師詳閱轉告學生。 

五、活  動： 

1.因課程安排緊湊，由小隊長要求各小隊員充份分工合作，才能做完每項工作。 

2.分站活動：活動採兩班攻一站方式進行。 

六、供  水：到達營區後，每人發放礦泉水一瓶。在營集合場、炊事區會放置足夠

的補充水讓同學可以補充水分。 

七、配給與晚炊活動： 

1.配件有污損或不堪使用，請學生要求團輔人員協助更換，直到滿意為止。 

2.烤肉之配給品及食材：按照小隊人數先給適量，同學如有吃不飽或有不足須要

再補充的，可以到營本部領取。 

3.烤肉時，請同學注意用火安全，以免受傷。 

4.膳食如有任何品質上的瑕疪，請當下反應會同處理。 

5.師長晚餐時間為6:00整，請師長準時前往餐廳用餐，以免讓其他師長等候過久

。 

6.烤肉網之提供：7人(含)以上之活動小隊，提供2片烤肉網，6人以下之活動小

隊，提供1片烤肉網。 

7.為響應環保，請同學自行攜帶環保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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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晚  會： 

1.音樂(USB或CD)上需註明班級及歌曲名稱，USB請先掃毒，並準備備份。 

2.同學晚會表演位置： 

 

  

 九、住  宿： 

泰雅渡假村： 

＊CHECK IN時，第一碼分區，末三碼為房號，由團輔人員帶進房。 

＊KEY已插在各房之門把上。 

＊房間內無提供瓶裝礦泉水。 

＊房間內提供簡易式紙毛巾，可依個人衛生習慣自行攜帶浴巾或毛巾。 

＊熱水為鍋爐式系統，人數較多時請同學耐心等候。 

＊【男生川中島區域】【女生賽德克區域】 

 

十、各項競賽的評分： 

◎由各班導師評分: 

1.小隊默契競賽、2.晨檢競賽、3.環保節能競賽、4.炊事競賽，共四項小隊

競賽。(每班選出一個優勝小隊。) 

◎由榮評委員評分:(榮評委員由學校自行選出) 

1.營火晚會競賽、2.團旗製作競賽、3.分站活動競賽 

◎精神總錦標競賽(中隊評分)有3-4個班得獎 

十一、活動進行中，如有任何須改善事項(包括行車安全.車況.服務不週))請立刻告

訴團輔人員協調立即改善。 

十二、角色扮演：老師是該車的主導者，團輔是站在協助導師的角色，如果有任何

不妥的言行，請老師立即給予指正。 

 

 

 

室
內
集
合
場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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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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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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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活動結束後公司嚴禁團輔與學生聯絡，也請老師於活動開始及結束時要求

同學不要跟團輔聯絡，如有發生此種情況，請老師通報學務處及公司，我

們會立即協助處理。 

十四、回程時會發問卷，請詳加填寫，並將封口完全密封後，交予團輔人員。(團輔

看不到可以放心填寫)。師長們寶貴的經驗及意見是我們把活動辦好的重要指

標。 

十五、狀況處理： 

可 能 狀 況 可 能 造 成 的 情 況 及 處 理 方 式 

車 子 拋 錨 
機率甚低，但會以最快時間將車送修，並將該車學生分配搭乘

其他車輛，以免影響後續行程。 

十六、雨天備案：為嚮應環保運動，減少拋棄式雨衣使用量，請老師叮嚀同學務必

自行攜帶雨具(摺疊式雨傘-方便性及舒適性較佳)。 

活 動 處 理 方 式 

炊事、烤肉 營區為室內炊事、烤肉場地-原場地正常舉行 

夜 寢 

1.上午搭帳時間若遇下雨，則延後搭帳時間，晚會後視天 

候狀況決定搭帳地點。 

【好天氣】戶外搭帳 

【壞天氣】則改至室內搭帳 

2.若上午搭設完畢，晚會後天候不佳，則改至室內重新搭帳。 

分 站 遇雨則改至室內操作 

為考量活動安全及可行性，若有天候不佳之徵兆即提早決定採用雨天備案，經

決議因大團隊器材準備不易，無法任意更改。 

十七、工作會報：請老師出團時參加工作會報，會議過程由學務處作成記錄，回程

當日若有問題請至學務處反映並補上紀錄，若無問題回團後無需

再召開檢討會，以節省老師們的時間。 

十八、指揮窗口：建議主辦單位主管（學務主任或組長）坐在領隊車，領團經理隨

時做報告及請示協商，所有需執行或改善的事項，請透過單一指

揮窗口下達給旅行社。 

十九、帶領方式：透過團輔執行、減少大集合次數。 

二十、遺失物品：旅行社會協助尋找，但不保證一定找得到。 

二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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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攜帶手電筒、健保卡、個人用藥物、盥洗衣物及用具、禦寒衣物、不漏氣塑膠

袋兩個、拖鞋、環保筷、摺疊式雨傘、遮陽帽、浴帽、隨身小包包、筆、各班

團旗。 

2.戶外活動蚊蟲較多，請師生做好防蚊措施並攜帶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3.活動期間各導師及行政人員之膳宿及活動由領團人員統一協調負責。 

4.露營為最辛苦，最費體力的活動，請要求同學睡眠充足。往往於露營當時容易

虛脫或病痛的，都是晚睡，甚至於沒睡的同學。 

二十二、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1.孕婦、患有心臟血管疾病、頸椎或脊椎有任何不適與潛在問題、身體不適或身

高超長、體重超重者，各項設施多有限制乘坐，為了安全考量，敬請配合各項

規定。 

2.為了安全考量，行程中任何活動皆需衡量個人身體及體能狀況，若身體不適，

不要勉強參加。 

3.近日為流感病毒及病毒性腸胃炎(諾羅病毒)的好發時節，請師生保持個人良好

衛生習慣，請於活動中配合防疫注意事項：1.勤洗手(餐前便後必洗手)。2.若

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症狀應戴口罩。3.用餐時使用公筷母匙。 

二十三、退費辦法：【依校方通知旅行社日期為主】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105.12.12觀業字第1050922838號函修正發布國內旅遊定型化

契約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

解除契約。但應於乙方提供收據後，繳交行政規費，並依列基準賠償： 

一.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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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學生生病或意外傷害之處理說明： 

醫護處理原則：因現場並無配置專業醫療設備，為免因輕忽而誤判傷勢，同學至

醫護站時，將依本公司醫護站標準作業流程（詳見下表）進行處理 

 

 

 

 

 

 

 

 

 

1.每位師生務必攜帶健保卡及身份證（若無身份證請攜帶戶口名簿影本，以開立

診斷證明書）。 

2.依交通部觀光局法規規定不能提供師生任何口服成藥（包括暈車藥、胃藥、止

痛藥等）。 

3.意外傷害送醫需取得診斷書正本+收據正本+個資同意書+匯款帳戶，回程申請

醫療給付。(若費用為旅行社代墊，則匯款帳號為旅行社帳號) 

4.內因疾病：為保險合約不保事項，全部費用學生自行負擔（如：發燒、高山症

、拉肚子…）意外傷害：掛號費由旅行社先行墊付。回程後若仍有就診，依診

斷書正本、醫療單據正本、個資同意書及匯款帳戶申請理賠。 

5.如同學有不適長途旅行者（如：心臟病、氣喘、高度過敏、發燒等），請勸導

不要參加。 

 

 

6.活動期間，隨團醫護人員會將「學生傷病記錄表」讓老師過目並簽名，確保老

師清楚同學的狀況（避免同學受傷，老師不清楚的情形發生！） 

＊若未攜帶健保卡，押金部份需由學生自行負擔，如學生未帶足額現金，則先由

校方代墊 

＊辦理押金核退流程如下： 

(1)七日內請親赴醫院 

(2) 

 

 

 

 

 

1.由隨團醫護人員立即簡單處理（傷口清洗／擦藥／簡單包紮…等） 

2.安撫學生心情 

3.隨團醫護人員聯絡領團經理 

4.請同學聯絡班導師（由同學向老師報備，讓老師知道同學狀況） 

5.請老師聯絡校方行政人員（連結校方緊急網絡） 

（請師長另準備家長聯絡單，必要時，請老師聯絡家長） 

6.帶同學至最近醫院，由專業醫生進行診斷及處理 

（醫護站亦備有簡易醫療藥品，可提供使用） 

 

 

 

 

 

 

 

 

 

 

 

7.隨團醫護人員進行後續追蹤 

□若師長及同學皆認為不需送醫（請師長於學生傷病記錄表上簽名） 

□若師長有疑慮（難以判斷），請聯絡家長由家長決定是否送醫。 

若家長決定不需送醫，亦需請師長於學生傷病記錄表上簽名 

※送醫後如醫生判定不宜繼續旅程，須留院觀察、回家休息、或轉院者， 

處置作為：請學生留在醫院，校方與旅行社人員留院照料，直至家長抵達。 

※若需提早送回家，應由家長親自接回  

原因：送回過程中並無專業醫護人員陪同，途中隱藏著許多難以掌控的風險

，如：病情加重、病人情緒失控…等等，責任會難以釐清，恐造成校方及旅

行社不必要的困擾，所以最好由家長到現場瞭解情況並留院照料或親自接回

。 

如無法親赴醫院辦理

退費，請七日內上健

保局網站下載【核退

申請書】 

填寫好後，將【收據正

本】、學生或法定代理

人【存摺封面影本】寄

至看病醫院所在區域的

業務組 

核退後金額將自動

匯入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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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高二公民訓練活動車輛停放一覽表 

 

 

 

 

 

 

 

 

 

 

 

新竹高工校址：300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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